
现场提货须知

交易商在交易期间，可依据本中心提货流程申请现场提货，经本中心审核通过后可通过电

话预约提货时间，并在指定交收日至指定交收仓库提取应交收的艺术品。具体流程如下：

一、注意事项
1、各产品支持的提货方式不同，交易商可在“海文交官网-产品展示-艺术品”选择对应

艺术品，在详情页查看该艺术品可支持的提货方式。

2、现场提货申请：自然人交易商需在交易系统中选择“个人现场提货”；企业交易商需

在交易系统中选择“企业现场提货”。选择后，交易商应设置并妥善保管相应的提货密码。如

因提货密码保管不当等交易商自身原因，致使货物被他人提取、货物毁损丢失，导致交易商损

失的，海文交概不负责。

3、如委托代理人提货，申请时“提货人”和“证件号码”请填写代理人信息。

4、提货申请一经海文交审核通过，无法撤回，交易商须进行提货。

5、交易商提交申请即视为完全理解并同意海文交交收规则及提货规定。

二、材料准备

1、为保证提货安全，选择“自然人交易商本人提货”、“自然人交易商委托代理人提货”

和“企业交易商委托代理人提货”三种现场提货方式，交易商或其委托代理人需本人到场提货，

提货现场需提交材料清单如下：

提货方式 需提供材料 备注

自然人交易商

本人提货

本人身份证原件 用于现场核对

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须本人签字按手印

自然人交易商 自然人交易商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须本人签字按手印



委托代理人提

货

《艺术品现场交收授权委托书》 1 份，须双方签字按手印

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1 份，并有被委托方代理人签

字按手印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

企业交易商委

托代理人提货

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

1 份，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

《艺术品现场交收授权委托书》

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用于现场核对

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
1 份，须加盖公章，并有被委

托方代理人签字按手印

2、《艺术品现场交收授权委托书》填写要求：

（1）填写内容确保准确无误，涉及的企业名称、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个人姓名、个

人身份证号码需与现场出示的证件一致；

（2）填写内容字迹清晰，不可随意涂改。

3、如因交易商或其委托代理人到场时携带的提货材料不完整、信息不准确等自身原因，

导致交易商或其委托代理人现场提货不成功的，交易商应自行承担责任。

三、电话预约

交易商在交易系统完成“提货申请”流程后，如申请状态显示为“审批通过”，即可按照

本须知预留的联系方式电话预约现场提货。请注意，此时提货申请流程无法撤销。

1、电话预约时间：周一至周五 09：30-11：30；13：30-17：0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；

2、预约现场提货联系电话：0898-36608892；

3、确认预约现场提货时间；

4、预约成功后，如需修改提货时间或预约时间段内未能抵达提货现场，则视为自动放弃

本次提货，交易商需重新进行电话预约确定现场提货时间。



四、现场提货

完成电话预约并确认现场提货时间后，交易商应按要求准备现场提货所需提交的证明材料，

依照已预约的现场提货时间，携带现场提货证明材料至指定交收仓库提取货物。

1、现场提货时间（电话预约指定提货日）：周一至周五 09：30-11：30；13：30-17：

0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；

2、提交相关现场提货证明材料并配合工作人员完成现场提货信息核实（详见第 2 点“材

料准备”），提货证明材料须与提货申请时提交的证件号码一致；

3、验证提货申请时设置的“提货密码”；

4、交易商可按现场提货流程选择指定货物进行提货。

（1）交易商现场提货应当即对货物（即文化艺术品）进行验收，验收项目包括名称、品

种、规格、品相、数量、货物是否完好等。

（2） 提货人验收无误后在《提货申请单》上签字的，视为提货交付完成。若有异议，提

货人应当场提出，否则视为对所提货货物无任何异议。

（3） 请交易商注意，货物交付、提货人离开提货地点后，交易商如就货物的品种、数量、

规格、品相、是否完好等情况提出异议的，本中心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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